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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

 

会议时间： 

现场会议时间：2017 年 5 月 19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3:00 

网络投票时间：2017 年 5 月 19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9:30－

11:30，下午 13:00－15:00 

会议地点：公司八楼会议室 

一、主持人向大会报告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及其代表的

股份数，宣布会议开始。 

二、公司董事会秘书向大会宣读《会议规则》,出席现场会

议的股东对《会议规则》进行表决（举手方式）。 

三、宣读《关于监票人和计票人的提名》， 出席现场会议的

股东对提名进行表决（举手方式）。 

四、 审议议案。 

审议《关于参与投资设立省属国有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议

案》 

五、工作人员向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（以下统称“股东”）发

放表决票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对各项议案进行审议并填写表决

票、投票。 

六、律师和监票人负责监票、收集表决票和统计现场表决数

据。 

七、工作人员将现场投票数据上传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公

司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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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接收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公司回传的最终统计结果。  

九、总监票人宣读表决结果。 

十、见证律师宣读《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

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》。 

十一、宣读《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

时股东大会决议》。 

十二、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。 

十三、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2017 年 5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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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规则 

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和《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

议事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特制定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规则。 

一、会议的组织方式  

1、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。 

2、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。 

3、本次会议的出席人员是：凡是在 2017 年 5 月 15 日下午

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

在册全体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

加表决；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；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。 

4、本次会议行使《公司法》和《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

司章程》所规定的股东大会的职权。 

二、会议的表决方式  

1、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，按其所代表的

有表决权股份的数额行使表决权，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。  

2、本次会议共审议 1 项议案，为普通决议事项，需经出席

会议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人）所持表决权的 1/2 以上通过，方为

有效。 

3、参加本次会议的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

表决方式中的一种。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

果为准。  

4、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。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

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在审议议案后，填写表决票进行投票表决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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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和监票人共同计票、监票、统计表决数据。会议工作人员将

现场投票的表决数据上传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公司；上海证券

交易所信息公司将上传的现场投票数据与网络投票数据汇总，统

计出最终表决结果，并回传公司。  

5、本次会议设监票人一名，由本公司监事担任；设计票人

两名，由股东代表担任。监票人和计票人负责表决情况的监督和

核查，并在《议案表决结果》上签名。议案表决结果由监票人当

场宣布。  

    6、会议主持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公司的统计结果，

宣布议案是否获得通过。 

三、要求和注意事项  

1、出席会议人员应遵守会场纪律，不得随意走动和喧哗，

不得无故退场。 

2、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如有质询、意见或建议时，应举

手示意，在得到会议主持人的同意后，方可发言。  

3、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应认真审议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，

行使好表决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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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 

关于参与投资设立省属国有地方 

资产管理公司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2017 年 3 月 17 日，安徽省政府召开第 102 次常务会议，

研究审议了安徽省第二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框架性方案，同意：

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、中润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、安

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起人，设立安徽省第二家地方资

产管理公司，名称暂定为安徽省中安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

司，注册资本金 40 亿元。其中，新力金融作为发起股东之一，

出资 4 亿元，持股比例占 10%，公司拟参与上述出资。 

本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，

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 5 月 19 日 

 


